关于开展2024年度淮南市市辖区

公共租赁住房及租赁住房补贴申请登记工作的

通    告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我市各类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现将开展2024年度淮南市市辖区公共租赁住房及租赁住房补贴申请登记工作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对象和范围

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及租赁住房补贴家庭及已入住公共租赁住房的住房困难家庭均应在规定时间参加集中申请（年审）登记。年度集中申请之外先行按照市场租金标准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家庭，如符合较低档次租金标准家庭类型的，也要参加此次年度集中申请。

新申请市级、区级、社会力量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人应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应符合以下四类群体之一:

（一）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包含城镇较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1、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家庭成员具有淮南市城镇户籍，2023年度申请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年度淮南市城市低保收入标准1.6倍（低于15052.8元，含15052.8元），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含自有私房和承租公房，下同）面积低于15平方米（不含15平方米）。申请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

2、城镇较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2023年度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年度淮南市城市低保收入标准3倍（低于28224元，含28224元），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低于15平方米（不含15平方米）。申请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

3、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2023年度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年度淮南市城市低保收入标准6倍(低于56448元，含56448元)，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低于18平方米（不含18平方米）。

（二）在淮就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全日制大中专院校、职校、技校毕业，在淮南市内工作（含灵活就业及创业）。申请家庭于现工作单位所在县区无自有住房。

(三)外来务工人员

申请人具有本市非城镇户籍或持有居住证的外地市户籍，在淮南市内工作（含灵活就业及创业）；或申请人具有本市城镇户籍但在户籍地以外县区、园区工作。申请家庭于现工作单位所在县区无自有住房。2023年度申请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年度淮南市城市低保收入标准6倍(低于56448元，含56448元)。

（四）自有住房经鉴定为C、D级危房的，视为无自有住房，可申请租用公租房。
（五）其他有住房需求的群体

在保证以上人员住房需要的基础上，其他有住房需求的人员均可申请租用公租房。

申请租赁住房补贴对象范围

新申请租赁住房补贴的申请人应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应符合以下四类群体之一:

（一）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家庭成员具有淮南市城镇户籍，2023年度申请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年度淮南市城市低保收入标准1.6倍（低于15052.8元，含15052.8元），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含自有私房和承租公房，下同）面积低于15平方米（不含15平方米）。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2023年度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年度淮南市城市低保收入标准3倍(低于28224元,含28224元)，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低于15平方米（不含15平方米）。

新就业无房职工

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毕业未满5年，具有本市户籍或持有本市居住证，在淮南市辖区内工作，已缴纳社会保险。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配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未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申请人未婚的，且申请人父母为本市户籍的，其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应低于18平方米（不含18平方米），且未享受相关住房保障政策。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公租房租赁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24个月。

在淮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申请人具有本市非城镇户籍或持有本市居住证，在淮南市辖区内工作，已在本市连续缴存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3年及以上。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配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未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申请人未婚的，且申请人父母为本市户籍的，其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应低于18平方米（不含18平方米），且未享受相关住房保障政策，2023年度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年度淮南市城市低保收入标准3倍(低于28224元,含28224元)。
三、申请时间

（一）集中申请阶段    2024年4月15日至5月15日

（二）常态化申请阶段  集中申请期之外时间段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及租赁补贴的家庭，仍可以向户籍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社区申请，各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按规定受理、审核。

四、申请方式

（一）申请渠道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含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较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向户籍所在地社区或未设社区的街道、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在淮就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淮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应由个人或工作单位统一向单位所在地社区或未设社区的街道、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二）申请程序

申请人领取《淮南市公共租赁住房及租赁住房补贴申请审批表》，填写完成后持户籍证明、家庭成员身份证明、收入证明（含低保、低收入证明）、住房状况证明、学习就业情况证明等进行申请登记。申请登记工作结束后，根据社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民政、人社、住房保障等部门审查、公示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安排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或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租赁住房补贴退回账户

账户名称：淮南市财政局  开户行：中国银行淮南陈洞路支行  账  户：18271058399400274  备注：租赁补贴退款
                                                                              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一日

